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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規 則

臺北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5月10日

發文字號：府工水字第1106028395號

修正「臺北市雨水下水道相關設施及用戶排水設備審查及查驗要點」，並自一百十年六

月十五日生效。
 

 

附「臺北市雨水下水道相關設施及用戶排水設備審查及查驗要點」。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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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雨水下水道相關設施及用戶排水設備審查及查驗要點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使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以下

簡稱水利處）辦理雨水下水道相關設施及用戶排水設備之審查及完工查

驗有所依循，以確保設計及施工品質符合規範要求，特訂定本要點。 

二、審查及查驗案件類型，依工程性質分為下列四類： 

(一)自費開闢計畫道路排水系統案件。 

(二)排水設施新設、改道或廢止案件。 

(三)流出抑制設施案件。 

(四)鄰接山坡地土地設置坡面逕流導引設施案件。 

三、審查單位（為受託專業單位或水利處）應依臺北市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

規定辦理雨水下水道相關設施及用戶排水設備審查或查驗。 

    受託專業單位應聘請具有相關專業技術之技師（以下簡稱專業技師）辦

理審查或查驗工作，受託專業單位所屬專業技師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 

    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由水利處自行辦理審查及查驗工作： 

    (一)委託專業單位辦理審查或查驗之行政程序尚未完成。 

    (二)委託專業單位辦理審查或查驗之經費用罄。 

    (三)託專業單位因故無法於期限內完成委託工作。 

    (四)水利處與受託專業單位發生履約爭議。 

    (五)其他水利處決定自行辦理。 

四、申請人申請審查，應繳納審查費。 

    申請人應檢附審查文件(如附件一)，依下列規定申請審查，並將審查文

件上傳臺北市政府市民服務大平臺： 

    (一)建築執照案件，由申請人以書面向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以下簡

稱建管處）提出申請，再由其轉送水利處審查。 

    (二)非建築執照案件，由申請人以書面或網路向水利處提出申請。 

    土地開發利用應依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第

二條第一項規定辦理者，其流出抑制設施案件應於出流管制計畫書核定

前申請審查。 

五、前點申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水利處不予受理： 

    (一)屬建築執照案件未經由建管處申請由其轉送。 

    (二)未依規定繳交審查費。 

    (三)因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致無法確認其申請事項或內容。 

六、申請案件無前點情形者，審查單位應進行審查，發現有不符合下列各款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0 年第  90  期

2



規定 或經現場調查、測量與現況不符，經限期補正而逾期未補正或補正

不全者，水利處應駁回申請： 

    (一)下水道工程設施標準。 

    (二)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標準。 

    (三)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 

    (四)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 

    (五)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六)臺北市雨水下水道及其附屬設施維護通道設置標準。 

    (七)臺北市基地開發排入雨水下水道逕流量標準。 

    (八)臺北市雨水下水道設施規劃設計規範。 

    (九)臺北市雨水下水道相關設施及用戶排水設備審查及查驗收費標準。 

    (十)依下水道法第十七條規定委託專業技師辦理者，應由專業技師簽

署。 

    前項申請案件須補正者，其補正期限不得逾三十日 (不含國定假日及民

俗節日)。 

    第一項限期補正應由水利處通知申請人；審查結果由水利處通知申請

人，但屬建築執照案件，其審查結果由水利處通知建管處，並副知申請

人。 

七、經審查核准之案件申請變更或經審查駁回而重新申請審查者，應依第四

點規定辦理。 

八、審查案件之審查期間，自水利處收受申請審查案件之次日起，應於十八

日(不含國定假日及民俗節日)內完成。但補正期間不計入審查期間。 

九、申請人申請完工查驗，應繳納查驗費。 

    申請人應檢附查驗文件(如附件二)，依下列規定申請完工查驗，並將查

驗文件上傳臺北市政府市民服務大平臺： 

    (一)建築執照案件，由申請人以書面向建管處提出申請，再由其轉送水

利處審查。 

    (二)非建築執照案件，由申請人以書面或網路向水利處提出申請。 

    水利處應自收受申請查驗案件之次日起三十日(不含國定假日及民俗節

日)內完成完工查驗。但限期改善期間應予扣除。 

    查驗有不合格者，水利處應通知申請人限期改善，改善期限不得逾三十

日(不含國定假日及民俗節日)。 

    查驗結果由水利處通知申請人，但屬第二項第一款案件，其查驗結果由

水利處通知建管處，並副知申請人。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0 年第  90  期

3



    查驗案件經駁回者，申請人應依駁回理由改善，重新申請查驗及繳納查

驗費。 

    第二項完工查驗之案件係經由建管處轉送者，水利處應配合建管處並會

同接管單位辦理查驗。 

十、審查單位為辦理申請案件之審查及查驗，得邀請申請人及簽署或簽證之

專業技師到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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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審查案件應檢附文件 

 

一、申請書 

二、排水計畫本文 

(一)水理計算資料 

(二)排水計畫設施項目、數量及總工程造價 

三、圖說 

(一)基地附近排水系統現況圖 

(二)基地現況照片 

(三)排水系統平面設計圖（需標明樁號） 

(四)排水系統縱斷面圖 

(五)排水系統橫斷面圖 

(六)排水系統各部詳圖 

(七)集水區分析圖 

(八)施工臨時排水配置圖 

四、附錄 

(一)地理位置圖 

(二)地籍配置圖及地籍圖謄本 

(三)建築物一樓核准平面圖及建築執照影本 

(四)道路設計標高、水準點及建築線指示圖 

(五)基地內排水配置圖說 

(六)排水計畫自主檢核表 

(七)出流管制計畫書(非屬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

辦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之案件免附) 

 五、審查費繳款憑證 

 

◎公務機關申請者得免附地籍配置圖及地籍圖謄本 

◎鄰接山坡地建築案之排水審查申請案附件一之四僅需檢附建築物一樓平

面圖 

◎非建築執照案件者無需檢附建築線指示圖與建築物一樓核准平面圖及建

築執照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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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完工查驗案件應檢附文件 

 

一、申請書 

二、原核准排水設施圖說影本 

三、工程隱蔽部分照片 

四、流出抑制設施維護表及平面配置圖(無流出抑制設施免附) 

五、查驗費繳款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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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及 送 達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5月10日

發文字號：北市衛健字第1103006996號

主旨：公示送達郭勇直先生違反菸害防制法之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第2項。

公告事項： 

 
一、查郭勇直先生109年12月16日於禁菸場所「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萬忠門市」(址

設：萬華區東園街28巷56、58號1樓)騎樓吸菸，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6條第1項規定

，爰依同法第31條第1項規定暨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處理違反菸害防制法事件統一裁

罰基準第3點第12項次之規定，處新臺幣2,000元罰鍰。惟其居住所不明，致本局

110年4月6日北市衛健字第1103006921號裁處書無法送達，爰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

二、本公示送達公告刊登本府公報。旨揭違反菸害防制法裁處書，請洽本局健康管理

科鐘文玟小姐領取（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0樓北區；電話：02-

27208889轉1814）。

局長  黃世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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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5月10日

發文字號：府工衛字第11030217281號

主旨：公告本市士林區陽明山美軍宿舍群附近地區污水下水道公告使用區域之範圍圖、

開始使用日期、使用費徵收、管理維護權責、新建房屋接用程序及尚未配合接管

住戶之限期接管與處分等事項。

依據：「下水道法」第19條、第20條、第21條、第26條、第32條、「下水道法施行細則

」第15條、第17條、「臺北市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第16條及「臺北市污水下水

道使用費徵收自治條例」、「臺北市政府處理違反下水道法涉及污水下水道事件

統一裁罰基準」。

公告事項： 

 
一、本公告使用區域之污水下水道自公告之日起開始使用，其範圍如下：

(一)中國文化大學大莊館及曉園附近地區。

(二)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花卉試驗中心附近地區：凱旋路61巷4弄

以東，光華路、長春街以南，光華路以西，仰德大道四段175巷、凱旋路以北。

(三)臺北市華岡藝術學校及台北歐洲學校附近地區：格致路以東，菁山路以南，建

業路、建業路36巷、中庸一路、中庸一路14巷以西，仰德大道四段160巷、中庸

一路14巷12弄以北。

(四)臺灣銀行人力資源處行員訓練所附近地區：愛富三街12巷以東，愛富三街長生

巷、格致路以南，和平路以西，光華路、格致路55巷、菁山路以北。

二、依「下水道法」第26條及 「臺北市污水下水道使用費徵收自治條例」規定，下水

道用戶應繳納污水下水道使用費，其計收方式如下：

(一)使用自來水之用戶，按每月用水量計收。

(二)非使用自來水之用戶，應裝置水表，按每月用水量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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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污水下水道使用費收費單價依本府108年11月27日府工衛字第10830544702號公

告，一般用戶及事業用戶每度（立方公尺）5元。

三、依「下水道法」第20條規定，用戶排水設備之管理、維護，由下水道用戶自行負

責，且應依「下水道法施行細則」第15條規定，向本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

申請核准。

四、本公告區域內未接管之住戶，應依「下水道法」第19條及其施行細則第17條規定

，自公告開始使用日期起6個月內，依「下水道法」第21條規定，自行僱用登記合

格之承裝商，向本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臺北市大同區酒泉街235號，電話

：25973183轉107、108） 申請接管，完成與污水下水道聯接使用。

五、未於公告開始使用日期起6個月內完成與污水下水道聯接使用者，將依「下水道法

」第32條第1項第1款及「臺北市政府處理違反下水道法涉及污水下水道事件統一

裁罰基準」規定，處以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六、本公告開始使用日期以公告發文日期起算。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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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污水下水道公告使用區域之範圍圖 
中國文化大學大莊館及曉園附近地區 

 

一、公告範圍 
中國文化大學大莊館及曉園附近地區 

二、圖例說明 

污水下水道公告排水區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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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污水下水道公告使用區域之範圍圖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花卉試驗中心附近地區 

一、公告範圍 
凱旋路 61 巷 4弄以東 

光華路、長春街以南 

光華路以西 

仰德大道四段 175 巷、凱旋路以北 

二、圖例說明 

污水下水道公告排水區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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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污水下水道公告使用區域之範圍圖 
臺北市華岡藝術學校及台北歐洲學校附近地區 

 

一、公告範圍 
格致路以東 

菁山路以南 

建業路、建業路 36 巷、中庸一路、中庸一路 14 巷以西 

仰德大道四段 160 巷、中庸一路 14巷 12 弄以北 

二、圖例說明 

污水下水道公告排水區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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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污水下水道公告使用區域之範圍圖 
臺灣銀行人力資源處行員訓練所附近地區 

 

一、公告範圍 
愛富三街 12 巷以東 

愛富三街長生巷、格致路以南 

和平路以西 

光華路、格致路 55 巷、菁山路以北 

二、圖例說明 

污水下水道公告排水區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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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函
地址：110210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

5樓

承辦人：黃宜珊

電話：02-27590666分機6313

傳真：02-27599685

電子信箱：pma130122@mail.taipei.gov

.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4月26日

發文字號：北市交授停字第1103043653號

主 旨：檢送本市停車管理工程處110年4月20日北市停營字第1103042049號公告，惠

請協助公告周知，請查照。

說 明：本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轄管本市大安區復興南路1段279巷（復興南路1段至大安

路1段）路邊一般小型車停車格位、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格位及裝卸貨停車格

位，自110年5月10日（星期一）上午9時起納入收費管理。

正 本：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副 本：臺北市大安區仁慈里辦公處（含附件）

局長  陳學台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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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訂

線

第1頁 共2頁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4月20日
發文字號：北市停營字第1103042049號
附件：    

主旨：公告本市大安區復興南路1段279巷（復興南路1段至大安
路1段）路邊停車格，自110年5月10日（星期一）上午9時
起納入收費管理。   

依據： 
一、停車場法第13條、第31條暨臺北市公有停車場收費費率
自治條例第4條、第5條。   

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條。   
公告事項： 
一、收費路段：大安區復興南路1段279巷（復興南路1段至大 
安路1段）一般小型車停車格位。   

二、收費標準及方式：一般小型車停車格採計時費率，每小 
時新臺幣20元（另為提升停車轉換率，停車計費單位採 
半小時計算）。   

三、收費時間：一般小型車停車格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 
時至下午5時）。   

四、實施日期：110年5月10日（星期一）上午9時起。   
五、停放之車輛，離去時如未見補繳費通知單，請主動查詢

；未能查詢繳費者，請至遲於15日曆天內處理。逾期未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0 年第  90  期

15



裝

訂

線

第2頁 共2頁

依規定繳費者，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條書面
通知於7日內補繳並收取必要之工本費用，逾期再不繳納
者，將處新臺幣300元罰鍰並追繳停車費及必要之工本費
用。   

六、查詢電話：（02）27269600；網址：pma.gov.taipei。   

處長 李昆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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